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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索赔，法律能否支持？ 

 

施工索赔在工程项目中较为常见，发包人与承包人通常在施工合

同中会约定如下索赔条款：“承包人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索赔事件

发生后 28 天内，向监理人提交索赔意向书，并说明发生索赔事件的

事由；承包人未在前述 28天内发出索赔意向书的，视为放弃索赔。”

相应的也会约定发包人索赔程序。该类条款被称为逾期索赔失权条

款，其目的在于督促合同双方积极行使索赔的权利，避免反复拖延产

生的赔付争端。工程实践中，承包人往往出于多种原因，未能在约定

期限内提出索赔请求，会造成什么后果呢？接下来，我们将用一个真

实的案例为您解答。 

一、案例背景 

2003 年底，发包人与承包人签订某高速公路路基工程《施工合

同》，约定将该高速公路的某标段发包给承包人，合同总价为 20190

万元。该合同通用条款第 53 条约定：“如果承包人根据合同条款中

任何条款提出任何附加支付的索赔时，应该在该索赔事件首次发生的

21 天之内将其索赔意向书提交监理工程师，并抄送业主。监理工程

师在接到上述索赔意向书时，无需认可是否系业主责任，应先审查这

些当时记录，并可指示承包人进一步做好当时记录。如果承包人提出

的索赔要求未能遵守本条中的各项规定，则承包人无权得到索赔或只

限于索赔由监理工程师按当时记录予以核实的那部分款额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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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 12月底，该省人民政府决定收回该高速公路建设经营权，

交由项目新业主负责建设和经营。2009 年 4 月初，发包人与承包人

解除《施工合同》并签订《协议书》，确认发包人尚欠承包人已完工

已计量的工程款共计 40万元，已完工未计量的工程款共计 641万元。

双方同意在 2009 年 4 月底前开始协商处理索赔等事项，但在协商过

程中双方未能达成一致。 

2009年 5月下旬，承包人对发包人审计中扣减的已完工未计量工

程量提出申诉，后起诉要求发包人支付包括 2006 年 11 月至 2009 年

4月第二次停工期间停窝工损失在内的共计 3200万元的一系列款项，

对于 2006 年 11 月至 2009 年 4 月期间的停窝工损失，承包人并未依

据合同约定提出索赔。 

二审诉讼中，承包人承认未依据合同约定提出索赔的事实，因此，

承包人在二审诉讼中请求法院对 2006 年 11 月至 2009 年 4 月期间的

停窝工损失酌定要求发包人赔偿 400万元。 

二审法院判定，承包人未依据合同通用条款第 53条约定，对 2006

年 11月至 2009年 4月期间的停窝工损失提出索赔，因此承包人无权

获得该部分诉请款项的赔偿，对承包人在本案中主张酌定要求发包人

赔偿该停窝工损失 400万元，无事实及法律依据，应予驳回。 

二、案例分析 

本案例中，法院认定逾期索赔失权条款有效，严格按照约定的索

赔程序确定索赔范围。根据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《民法典》规

定来分析本案例，《民法典》第五条规定：“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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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遵循自愿原则，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、变更、终止民事法律关系。”

第四百六十五条规定“依法成立的合同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，

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当事人约定逾期索赔失权条款，属于当

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，应予尊重。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放弃权利，当

事人约定了逾期提出索赔“视为放弃索赔”或“无权得到索赔”，是

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，约定放弃部分合同权利，属于当事人的意

思自治，法律不应横加干涉。 

其次，当事人所约定的索赔期限仅为索赔行为的履行期限，并非

索赔的诉讼时效或期限届满即丧失实体权利的除斥期间，故约定索赔

期限并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，也不存在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三条

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情形，故该条款应属合法有效，当事人应予

遵守。 

    三、案例小结 

发包人和承包人在施工合同中约定逾期索赔失权条款时，应考虑

实际情况，合理谨慎地约定索赔期限。在已经约定了逾期索赔失权的

情况下，合同双方应严格按合同约定的索赔程序行使权利，避免发生

由于逾期索赔导致法律不予支持的情况。 

本案例由我站根据司法案例整理而成，不代表我站观点，仅供参

考。 

 


